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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平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（补发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《茶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茶住建罚决

字（2023）14 号 

收到日期：2024 年 8 月 26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4 年 8 月 26 日 

作出主体：其他茶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措施类别：行政处罚 

 

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姓名/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/关联关系 

湖南平安环保股份有限

公司 

挂牌公司或其子公司 挂牌公司 

 

违法违规事项类别： 

违反了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“设计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

包所承揽的工程”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“建设工程设计单位

不得将所承揽的建设工程勘察、设计转包”的规定。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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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违法违规事实： 

2019年 2月 20日公司承接了由茶陵县兴利水务有限公司发包的茶陵县经济

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管网整体设计业务,公司完成初步设计后将施工图设计

任务转包给了首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 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二条：“违反本条例规定,承包单位将承包

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,责令改正,没收违法所得,对勘察、设计单位处合同

约定的勘察费、设计费 25%以上 50%以下的罚款；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0.5%

以上 1%以下的罚款；可以责令停业整顿,降低资质等级；情节严重的,吊销资质

证书。”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：“违反本条例规定,建设工程

勘察、设计单位将所承揽的建设工程勘察、设计转包的,责令改正,没收违法所得,

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、设计费 25%以上 50%以下的罚款,可以责令停业整顿,降低

资质等级；情节严重的,吊销资质证书。 

 

（三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：  

鉴于该行政违法行为情节轻微、后果影响小，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第五条“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,与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

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”的规定,罚款 4.75 万元,没收违法所得 19万元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，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

利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三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/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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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不存在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。 

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公司已积极进行整改，积极配合缴纳相应罚款，同时认真汲取教训，杜绝类

似事件再次发生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茶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茶住建罚决字（2023）14号。 

 

 

 

湖南平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9 月 2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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